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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本學系學生之選課，除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，悉依本辦法辦理。
二、本學系畢業學分數規定如下：
（一）自105學年度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入學新生起，畢業學分數定為132學分；105學
      年度以前入學新生畢業學分數定為136學分。
（二）本系承認外系選修至多8學分。外系選修學分含交換生、訪問學生及雙聯學位學生等於國外學校修習之學分。
三、具連續性科目之選課依左列規定辦理：
１「會計學」成績下學期及格且兩學期平均及格者，始得修習「中級會計學」。
   ２「經濟學」同前款成績規定始得修習「個體（總體）經濟學」。
   ３ 須修習「財政學」後，始得修習「所得稅理論與制度」、「消費稅理論與制度」、「財產稅理論與制度」、「租稅法」等科目‧
四、選修科目，至少須有二分之一科目數為該年級本系所開列。
五、本系必修專業科目與選修科目衝堂時，以必修科目優先。選修科目改修習該年級其他選修科目，不得以全學年度之選修課程與下學期需重修或補修之必修課程衝堂。
六、本系學生因重修或補修，而導致必修與必修科目衝堂時，須以該年級之必修科目為主，而另一衝堂之必修科目可至外系修習，但該科目需為外系之必修科目且學分數、授課時數須與本系相同或較多者為限，若本系有實習課時，至外系修習之科目亦需有實習課始予承認。
七、本系學生除學分數不足十六學分影響註冊外，不得向上修習較高年級之課程，且上修之科目以民法概要、商事法及共同必修科目為限。
八、學士班與進修學士班因特殊需要，得辦理相互選課，依本校「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學生互選課程辦法」規定辦理。
九、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